
资源县二〇二四年财政总决算
分     析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刚性支出有增无减的复杂严峻形势，在党中央、自治区、桂林市和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有效监督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全县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自治区及桂林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和对桂林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生态立县、农业稳县、产业强县、文旅富县”的发展思路，围绕打造民族生态文化特色县奋斗目标，有力推动了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第一部分基本情况简介

资源县位于广西东北部，全县总面积1954平方公里，现辖三镇四乡，总人口18.12万人，财政收支矛盾极为严峻，是广西区级贫困县之一，2019年经区人民政府同意脱贫摘帽。近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上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助给予了我县较大的帮助和支持，资源县经济、社会实现了较快的发展。

2024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4.33亿元，同比下降1.3%；规模以上第一产业总产值26.91亿元，同比增长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198元和18277元，分别增长4.4%和7.2%。全年县财政政府性收入完成5453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9%，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070万元，同比增长4.6%；政府性基金收入7040万元，同比增长53.2%；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1425万元，增长30.6%。

第二部分2024年财政运行概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07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15976万元的100.6%，比上年同期增收708万元，同比增长4.6%。其中税收收入905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非税收入完成7018万元，比上年增长4.6%。非税收入占比43.6%，与上年持平。
非税收入增速较高主要是1.罚没收入完成3441万元，同比增长53.4%，原因是部分单位补缴去年应缴未缴罚没款230万元和风力发电企业林业占地罚没收入900万元，均为一次性收入；2.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1762万元，主要为我县拍卖地上建筑胶乳处置收入480万元，各单位补缴银行利息353万元。
各项收入完成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预  算 科 目
	累计完成数
	上年同期数
	同比增减（%）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16070
	15356
	4.6 

	（一）税收收入
	9052
	8647
	4.7 

	    增值税
	3208
	2781
	15.4 

	    企业所得税
	1002
	721
	39.0 

	    个人所得税
	329
	342
	-3.8 

	    资源税
	356
	499
	-28.7 

	    城市维护建设税
	481
	432
	11.3 

	    房产税
	368
	348
	5.7 

	    印花税
	189
	208
	-9.1 

	    城镇土地使用税
	41
	47
	-12.8 

	    土地增值税
	511
	521
	-1.9 

	    车船税
	455
	455
	0.0 

	   耕地占用税
	1460
	1629
	-10.4 

	    契税
	629
	639
	-1.6 

	  环境保护税
	23
	25
	

	（二）非税收入
	7018
	6709
	4.6 

	     专项收入
	586
	872
	-32.8 

	    行政性收费收入
	825
	1177
	-29.9 

	    罚没收入
	3441
	2243
	53.4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762
	1450
	21.5 

	  捐赠收入
	43
	500
	-91.4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111
	31
	258.1 

	    其他收入
	250
	436
	-42.7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一）2024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9131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193486万元的98.9%，同比下降6.7%，其中民生支出158408万元，占比82.8%
分项支出情况如下：

	预算支出科目
	本年累计完成数
	全年预算调整数
	累计完成全年预算（%）
	上年同期数
	同比增减（%）

	一般预算支出合计
	191318
	193486
	98.9 
	205107
	-6.7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9758
	19772
	99.9 
	21514
	-8.2 

	外交支出
	0
	
	#DIV/0!
	0
	#DIV/0!

	国防支出
	274
	174
	157.5 
	433
	-36.7 

	公共安全支出
	6733
	6438
	104.6 
	7621
	-11.7 

	教育支出
	32832
	32869
	99.9 
	32713
	0.4 

	科学技术支出
	1948
	2110
	92.3 
	2276
	-14.4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156
	2678
	80.5 
	4218
	-48.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227
	35591
	101.8 
	33436
	8.3 

	卫生健康支出
	16331
	16960
	96.3 
	18236
	-10.4 

	节能环保支出
	1209
	1237
	97.7 
	1409
	-14.2 

	城乡社区支出
	5894
	7976
	73.9 
	9022
	-34.7 

	农林水支出
	50135
	47264
	106.1 
	53588
	-6.4 

	交通运输支出
	4439
	5070
	87.6 
	5475
	-18.9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988
	1729
	57.1 
	1188
	-16.8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798
	803
	99.4 
	531
	50.3 

	金融支出
	276
	309
	89.3 
	565
	-51.2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0
	
	#DIV/0!
	0
	#DIV/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949
	1960
	48.4 
	1642
	-42.2 

	住房保障支出
	4939
	4875
	
	5495
	-10.1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551
	538
	
	525
	5.0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221
	2526
	87.9 
	2998
	-25.9 


以下支出同比下降较大的项目主要原因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上年减少1756万元，下降8.2%。主要是去年同期后勤中心采购一批空调电器202万元，支付行政中心租金407万元。宣传部付“美丽乡村”相关项目经费662万元。承办国际青少年漂流赛事支出200万元，城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资金346万元，塘洞长征文化教育基地建设321万元，以上本年无相关支出。
（2）文化旅游体育和传媒支出比上年减少2062万元，下降48.9%。主要是去年付资源县中峰镇红军长征文化公园、红军长征旧址保护展示项目款等基础设施建设1100万元、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旧址消防）770万元、本年同期无此两项支出。

（3）城乡社区支出比上年减少3126万元，下降34.7%。主要是主要去年同期支付背街小巷项目改造资金2396万元，县城提质改造项目支出1800万元，今年同期无此支付

（4）卫生健康支出比上年减少1905万元，下降10.4%。主要是去年补发疫情防控期间支出1634万元，中医院建设资金533万元，今年同期无此支出。  

（5）农林水支出比上年减少3453万元，下降6.4%。第一，去年付水库工程森林植被恢复费536万元，水利发展资金2355万元，今年未付。第二，高标准农田补助和高质量农民培训资金1100万元，村集体经济支出100万元，今年暂未支付。第三，支付易地扶贫搬迁债券资金731万元，今年无此项支出。

（6）交通运输支出比上年减少1036万元，下降18.9%。主要是去年同期支付G241国道梅溪至资源段项目工程款2763万元，同比今年多支2263万元。

以下支出同比增长较大的项目主要原因是：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比上年增加2791万元，增长8.3%。主要是同比多拨付对机关养老保险的补助993万元，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补助770万元。

（二）上解上级支出3326万元。其中：

⑴体制上解支出159万元。

⑵专项上解支出3221万元。
（三）债务还本支出5639万元。

（四）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6070万元，上级补助177556万元（返还性收入324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5641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7898万元），债务转贷收入7098万元，上年结余4693万元，待偿债再融资一般债券上年结余204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2万元，调入资金420万元，财力总计206243万元。2024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91318万元，上解上级支出338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5639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94万元，调出资金236万元。

收支相抵年度结余5576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5576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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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1.收支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704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13.3%，同比增长53.2%；政府性基金支出1617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56.6%，同比下降68.9%（主要是2023年申请支持中小银行专项债支出30000万元）。

2.平衡情况。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7040万元、上级基金补助收入3186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2639万元、政府性基金上年结余3042万元，调入资金236万元，政府性基金总收入26143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16178万元，上解236万元，调出资金42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4196万元，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预算年终结余5113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2024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1.收支情况。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142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19.1%，比上年增加7365万元，增长30.6%。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8880万元，比上年增加2153万元，增长12.9%，主要原因是2024年缴费基数中包含2022年绩效补贴，因2022年的绩效补贴较上年略有增加，缴费基数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2545万元，比上年增加5212万元，增长71.1%，主要原因是根据桂人社规〔2023〕2号文件精神补缴增多，完成率高；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2526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6.5%，比上年增加2879万元，增长12.9%，增长原因是1、2024年新增退休人员养老的个账支出比较多；2、死亡人数增加。丧葬抚恤补助支出增加。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9359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906万元。

2.平衡情况。收支相抵，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当年结余6160万元，滚存结余24243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滚存结余1190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滚存结余23053万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1.政府债务限额情况。2024年，财政部核定我县政府债务限额182400万元，比上年增加15200万元，增长9.1%，其中：一般债务限额8200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00400万元。

2.政府债务余额情况。2024年期初债务余额为166655万元，其中一般债券79034万元，专项债券87621万元。本年债务转贷收入19737万元，其中：一般债券7098万元、专项债券12639万元。本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9835万元，其中：一般债还本5639万元，专项债还本4196；本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的债务本金-4835万元，其中：一般债-639万元，专项债-4196。2024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1392万元，其中一般债券81132万元，专项债券100260万元。全县政府债务余额均控制在限额以内。

3.政府债券安排使用情况。2024年新增债务19737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7098万元，经县人大常委会批准，7098万元主要用于以下项目：农村办公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项目86万元、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231万元、农田建设补助1357万元、水利发展376万元、金融发展领域446万元、粮食生产激励资金98万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激励约束机制15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再融资债券4500万元、调减债券资金-11万元。新增专项债券12639万元，3000万元投资用于棚户区改造、5443万元用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对应专项债务、4196万元用于专项债还本。政府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政府信用良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4.政府债务还本情况。2024年，我县偿还一般债券5639万元，专项债4196万元。

5.政府债务付息情况。2024年，全县一般债务付息支出2637万元，一般债务利息支出率3.3%；专项债务付息支出2879万元，专项债务利息支出率2.9%，未发生政府债务违约行为。

2024年财政运行分析

一、财政收入分析

2024年在世界范围内经济下行影响下，我县经济发展仍面临消费、投资恢复迟缓，“稳增长”难度增大、财政收入持续承压，面对经济下行和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全县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和非税收入各执收部门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基本完成2024年调整目标任务。

全年组织财政收入止跌反弹。全县组织财政收入27666万元，同比增长10%，增速比去年略低，总体上涨，表明新冠疫情的影响逐步减弱，走出下行行情，2024年财政收入持续向好。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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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收收入占比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改善，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 。本年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占比74.6%，同比增长12%。表明我县财政收入的整体规范性和质量有所提高。下图[image: image3.png]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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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级转移支付依然是我县财力保障的重要支柱。长期以来，由于我县经济基础薄弱，经济规模小，税基窄，财源不足，财政收入总量较少且质量不高，而财政支出的增长规模明显快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规模，致使我县财政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对上级财政仍然保持着很高的依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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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稳中趋缓，收入质量有所提高。

全县财税部门积极主动作为，认真分析全县经济发展现状，主动研判财政收入形势，不断克服经济增速放缓、减税降费政策叠加和疫情防控等不利因素，统筹做好财政收入组织工作，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07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15976万元的100.6%，比上年同期增收708万元，同比增长4.6%。增收的主要因素是一系列经济重振措施效果明显，主要指标逐月回升好转；非税收入完成7018万元，比上年增长4.6%。非税收入占比43.6%，与上年持平。
（二）财政收入种类增降幅度大且起伏不定，税源培育有待加强。

2024年增值税、所得税等主体收入4540万元占地方公共财政收入28.25%，占比偏低，耕契两税2089万元，占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12.99％，可见土地税收占比相对较高，由于土地税收具有不可持续，造成税收不确定性助力起伏不定；非税收入中行政事业性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产有偿收入等非经常性财政收入占比37.5%，说明我县财政收入结构严重畸形，财源培植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财政支出分析

2024年，财政部门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统筹运用各项财政资金，把做好“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作为财政工作重中之重，分清轻重缓急，科学合理安排财政支出需求。在财政支出管理上坚持民生优先，保障各项急需支出。从严从紧控制“三公”经费、新增支出需求，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2024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19131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193486万元的98.9%，同比下降6.7%，其中民生支出158408万元，占比82.8%。财政运行在急难险重中承担。

三、预算执行效果和落实人大常委会有关决议情况

一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桂林市和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县人大预算决议和审议意见要求，全面推动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实落地，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深化预算管理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1）高效统筹资金资源，全力保障财政运行健康平稳。始终把抓好收支作为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开源节流，促进财政平稳运行。一是依法依规组织财税收入。围绕全年收入任务目标，密切关注各项因素对财税收入的影响，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税源监控，定期分析研判收入形势，加强税收征缴，力争颗粒归仓，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6%。二是综合施策争取上级支持。2024年全县共获得上级转移支付收入180670万元，债券资金19736万元。三是精准精细盘活统筹资金。清理盘活结转结余资金，加强财政资金动态监控，共盘活财政存量资金4502万元；清理盘活国有存量闲置资产，累计完成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137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1762万元。
（2）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全面落实重点领域资金支持。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千方百计保障重点支出。一是支持做好“三农”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切实强化投入保障、优化政策供给，统筹推进“三农”领域重点任务。2024年农林水投入50144万元，主要用于扶持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二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年发放“桂惠贷”资金24705万元，惠及市场主体410户，直接降低相关市场主体融资成本254万元，稳主体强实体成效显著。三是助推文旅均衡发展。加强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全年投入文化旅游资金2172万元，主要用于宝鼎4A景区建设项目和塘洞3A景区建设项目、资源县红军翻越老山界红色文化陈列室建设和长征文化遗产廊道项目建设等方面，积极融入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大局。四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全年投入科技支出194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01%，主要用于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人才队伍等方面。五是全面支持助企纾困。严格落实中央延续、优化、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助力市场主体减负增能、纾困解难。全县减税降费20207万元，全部为各领域困难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累计减税降费，有效减轻各类市场主体负担，实打实助企纾困、惠企利民。
（3）精准聚焦群众期盼，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把有限的财力花在刀刃上、急需处，用力书写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全年民生支出158407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2.8%。一是教育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全年投入32985万元，主要用于学前教育幼儿免保教费和学生营养膳食、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等方面，支持改善办学条件，切实提高教育经费使用绩效，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实财政保障。二是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效。全年投入16287万元，主要用于公立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建设、计划生育服务保障等方面，不断提升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切实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三是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全年投入36136万元，主要支持落实各项就业补助政策，按时足额支付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确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残疾人“两项”补贴等政策落实到位，足额落实退役士兵优待金、退役安置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等方面支出。
（4）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不断增强财政风险防控能力。一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严格执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的规定，不断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压紧压实化债主体责任，制定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实施方案，落实化债措施，推进债务有序化解。2024年完成债务还本付息15313万元，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切实维护政府良好信誉。二是强化预算编制管理。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按照“三保”优先的支出顺序，精打细算、科学合理编制预算，全年未发生“三保”风险事件。三是严实精细执行预算。把“过紧日子”贯穿于预算执行全过程，严控“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强化预算刚性约束。2024年压减一般性项目支出同比上年压减10684万元，压减率26.6%；“三公两费”同比上年减少575万元，下降24.5%。四是加大消化暂付款。积极筹措资金，全年消化暂付款3249万元，同比下降55%，到年底暂付款余额仅为2656万元，占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之和的1.28%。拟定了《资源县关于进一步加强预算单位暂付款项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大清收对外借款力度的通知》，规范了暂付款管理，压降了暂付款规模。
（5）深化推进体制改革，持续释放财政科学管理效能。一是强化绩效管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桂林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实现了县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全覆盖。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绩效监控、自评工作，积极开展财政重点资金绩效评价。2022—2023年度在全区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中连续两年排名前20名，在2020-2023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中连续四年获得优秀等次，2022—2023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绩效考评连续两年获得优秀等次。二是加强财会监督。建立和完善了《关于规范政府投资项目财政管理（试行）的通知》（资政办发〔2024〕9号）规章制度，制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纪检监察监督巡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贯通协同的实施细则（试行）》和《关于纪检监察监督巡察监督与财会监督贯通协同的实施细则（试行）》（资纪办通〔2024〕4号），推动财会监督与巡察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审计监督的贯通联动，进一步规范了我县的财经秩序。三是不断完善财政直达机制管理。严格遵循直达资金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为依托，紧盯资金使用情况，切实掌握资金流向，保证资金使用规范，确保资金专款专用，真正实现直达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全县纳入直达资金监管范畴的资金共计54613万元。四是持续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按照相关要求，经县人民代表大会及人大常委会批准后，20日内将预决算批复至各单位，全县228家预算单位（含二级单位）统一在县政务网预决算栏向社会公开预决算信息，除涉密单位外，公开率达100%，提升了财政数据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2024年全县财政平稳运行、风险化解稳妥有序、财税改革纵深推进、治理效能持续提升，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得益于县人大、政协监督支持，得益于各乡镇、各部门共同努力，得益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心支持。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支撑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不牢固，税收收入增长乏力；“三保”和刚性支出易增难减，收支平衡日趋紧张；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任务艰巨，统筹盘活资产作用发挥不足，清理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难度较大；部分财政资金支出进度较慢，预算约束刚性有待加强。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将认真听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四、2025年财政重点工作

2025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桂林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当下、放眼长远，充分发挥财政效能，按照县委、县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安排资金，全力支持建设民族生态文化特色县，扎实推动资源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绘就中国式现代化资源新篇章。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坚持强基固本，持续稳定经济大盘。一是深入财源意识，推进财源建设量质齐升。把财源建设作为财政工作主线任务抓好抓实，积极培育新的财源增长点，进一步壮大财政实力。突出把握关键指标，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坚持综合治税，全力抓好财政收入。加强收入综合征管，建立综合治税管理机制，大力支持税务部门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严格依法依规征收、应收尽收。同时，进一步加大资产资源盘活力度，深挖非税收入潜力，扩大可用财力来源。三是政策引领谋划在前，持续加大向上争取资金力度。紧密跟踪中央、自治区政策动向，积极争取转移支付、新增债券资金及各类政策。用活用好各类财政工具，保持与上级财政部门密切沟通，强化重点领域能力建设。
（二）坚持保障重点，加快社会民生事业发展。一是健全完善民生保障机制，全力支持基本民生发展。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促进更充分高质量就业。完善社会救助制度，落实困难群众救助等各项特殊群体保障政策，持续加强社保基金管理，筑牢兜实基本民生底线。合理配备社会公共资源，优化教育医疗资源布局。坚持优先保障，推动教育文化事业发展。足额保障教育投入，确保“两个只增不减”。二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加大乡村振兴相关资金投入，扎实做好防贫动态监测工作，切实发挥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效益，强化资金监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焦“三农”工作，支持重点农业产业发展，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持续推动现代特色农业扩面增效。

（三）坚持改革破题，推进财政科学管理。一是持续零基预算改革。全面按照“先定事后定钱”的原则，以零为起点编制预算。二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升国资监管水平，增强监管合力，形成国资监管“一盘棋”。三是深化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强化“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全力打造预算绩效全周期闭环管理，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
（四）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一是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始终将基层“三保”摆在财政工作最优先位置。切实加强“三保”资金专户管理，精细、准确库款调度，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机制，确保基层“三保”不出问题。二是防范化解债务风险。严守债务红线，坚持在政府债务限额内科学合理举借政府债券，坚决遏制虚假化债和政府隐性债务增量，严格落实既定化债举措，积极稳妥推进存量债务化解。开展违规举债专项监督，用好审计、巡视、财政监督等检查结果，推动问责结果常态化公开，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三是防范化解财政支付风险，确保财政平稳运行。积极稳妥消化财政暂付款，进一步加强对暂付款监测管理。强化财政政策落实和预算管理监督，及时发现和全面整改违反财政纪律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切实管好用好财政资金。

（五）坚持从严从实，持续强化财经纪律。一是深化思想认识。财政部门作为财会监督的主责部门，必须坚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问题，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同各类财经违法违规行为做坚决斗争，用火眼金睛看紧“钱袋子”，当好财政资金“守护者”。二是加强财会监督。开展严肃财政纪律专项整治，完善财会监督与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监督、人大等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切实维护财经纪律的严肃性。
资源县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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